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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消费维权年主题：

提 振 消 费 信 心

小 知 识 一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World Con⁃
sumer Rights Day）， 时间为每年的 3月
15日，由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于 1983年
确定，目的在于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宣传，使消费者权益在世界范围内得到
重视，以促进各国和地区消费者组织之
间的合作与交往，在国际范围内更好地
保护消费者权益。

●发展历史

1898年，全世界第一个消费者组织
在美国成立。

1936年，建立了全美的消费者联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反映消费

者利益和要求的组织在一些发达国家相
继出现。1960年，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
宣告成立。之后，消费者运动更加活
跃，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建立了消费者组
织，使消费者运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
会现象，全世界已有 90 多个国家共 300
多个消费者组织在开展活动。

1962 年 3 月 15 日，约翰·肯尼迪在
美国国会发表了有关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
统特别咨询文，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消费者
的 4项权利，即安全消费的权利、消费时
被告知基本事实的权利、选择的权利和呼
吁的权利。随着消费者权利保护工作的开
展，肯尼迪提出的 4项权利和国际消费者
协会确定的另外 4项权利，即满足基本需
求的权利、公正解决纠纷的权利、掌握消
费基本知识的权利和在健康环境中生活工
作的权利，一并成为全世界保护消费者权
益工作的 8条准则。

1983年，国际消费者协会把每年的 3
月 15 日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此后，

每年 3月 15日，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及有
关组织都要举行各种活动，推动保护消
费者权益运动进一步发展。

1985年 4月 9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
过了《保护消费者准则》，督促各国采取
切实措施，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1984年 12月 26日，中国消费者协会
成立，中国消费者协会于 1987年加入国
际消费者协会。

●设立宗旨

选择 3月 15日这一天作为“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也是为了扩大宣传，促进
各国消费者组织的合作和交往，在国际
范围内引起重视，推动保护消费者的活
动。

正如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主席罗达
房·帕金所说：“人民的交往，产品的交
换，技术和通信的活动等等，就要求我
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考虑并行动。”她又
说： “每个国家的消费者组织应列入世
界范围的为消费者权利的保障而斗争的
行列。”当这种斗争每天继续下去的时
候，我们在每年选择一天，让各方面都
能听到我们为消费者而发出的声音，并
且获得为未来的任务而努力的精神动力。

●主要内容

1.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对消费者进
行教育，提高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意
识和能力。

2.处理消费者投诉，帮助消费者挽
回损失。

3.搜集消费者的意见并向企业反馈。
4. 打造舆论，宣传消费者的权利，

形成舆论压力，以改善消费者的地位。
5.参与国家或政府有关消费者法律

和政策的制定，并要求政府建立消费者
行政体系，6.成立消费者团体，确立消
费者主权。

7.加强消费者国际团体及合作。

小 知 识 二

中国消费者协会
1983 年 5 月，河北省新乐县成立了

消费者协会，这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消
费者组织。

1984 年 8 月，广东省广州市成立了
消费者委员会，这是我国第一个城市消
费者组织。

1984年 1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经国
务院批准成立，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
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全国性
社会团体，成为中国第一个保护消费者
权益的协会。

1987 年 9 月，中国消费者协会被国
际消费者联盟组织接受为正式成员。

●中国消费者协会宗旨

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性监督，保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消费者
合理、科学消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健康发展。

中国消费者协会 1月 11日公布 2023
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提振消费信心”。

据悉，中消协将从立足主责主业，
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协同共治，打造更
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坚持需求导向，顺
应消费需求多元化趋势，推动消费供给
提质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坚持问题导
向，找准主攻方向，解决“急难愁盼”，推
动消费提质升级三方面入手，着力解决
影响消费信心的难点堵点问题，让消费
者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消费过程更
加安全放心、便捷舒心，从而实现提振信
心、促进消费的目标。

围绕“提振消费信心”年主题，中消
协将重点开展编写网络购物、汽车消费、
房屋购买与租赁等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律法规汇编，以有奖问答、以案说法等
形式加强普法宣传。开展企业保护消费
者权益社会责任研究，制定企业保护消
费者权益良好行为规范。重点开展预付
式消费监督调查，推动解决波及面广、维
权难度大、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推动全国消协组织投诉处理系统优化升
级，实现消协组织、经营者、消费者三方
实时在线互动，提升投诉处理网络化、智
能化、便利化水平，加大投诉解决力度，
提升群众满意度。围绕民生产品提质升
级，开展智能化产品、电子设备、养老产
品、婴幼儿产品等产品比较试验，为消费

者选择优质产品提供客观真实的参考依
据。

据了解，“消费维权年主题”活动是

中消协履行职责的重要工作举措，自
1997 年以来，每年确定并公布一个年主
题，在引领全国消协组织年度工作方向、

推动社会各方形成共识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已成为较具影响力的消费维权工
作品牌。

小 知 识 三

历届主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从 1997年起，通

过每年确定一个主题的方式，开展“年
主题”活动。

历年消费者权益日主题：
1997年：讲诚信反欺诈

1998年：为了农村消费者

1999年：安全健康消费

2000年：明明白白消费

2001年：绿色消费

2002年：科学消费

2003年：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2004年：诚信·维权

2005年：健康·维权

2006年：消费与环境

2007年：消费和谐

2008年：消费与责任

2009年：消费与发展

2010年：消费与服务

2011年：为消费者提供公平的金

融服务

2012年：消费与安全

2013年：让消费者更有力量

2014年：新消法 新权益 新责任

2015年：携手共治 畅享消费

2016年：新消费 我做主

2017年：网络诚信消费无忧

2018年：品质消费 美好生活

2019年：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2020年：凝聚你我力量

2021年：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

2022年：共促消费公平

2023年：提振消费信心

一是立足主责主业，推动消费者
权益保护协同共治，打造更加安全放
心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
受损害是法律赋予消协组织的职责使
命，也是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潜力
的重要方面。让消费者后顾无忧、放
心消费，消协组织必须坚持消费者立
场，认真履行各项法定职责，切实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要充分发挥消
费维权社会平台作用，联合立法、司
法、行政、行业、媒体、专家等各方力
量，从政策、理论、法律、标准、社会舆
论等多维度、全方位加强消费者权益
保护，实现消费维权协同共治，打造更
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扫除扩大消费
道路上各种障碍。

二是坚持需求导向，顺应消费需
求多元化趋势，推动消费供给提质升

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提
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近年来，伴
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
化、高品质的特点。与此同时，消费供
给的质量和速度未能同步跟进，制约
了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按照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要求，消协组织应促进实施
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有机结合，从消费供需两端入手，
积极开展消费调查、消费体验活动，及
时掌握消费需求，通过建立健全消费
者评价机制，促进生产企业与消费者
对接沟通，对照提高供给标准、提升供
给质量。同时，推动新产业、新技术、
新产品、新业态健康发展，通过加强消
费教育、消费引导，帮助消费者了解相

关知识，促进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将经
济发展中的堵点、痛点、难点、空白点
转化为新的增长点。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找准主攻方
向，解决“急难愁盼”，推动消费提质升
级。围绕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
质升级的目标要求，消协组织要以改
善消费条件、优化消费环境为主攻方
向，聚焦消费者的“急难愁盼”问题，提
升消费者投诉的便利度，加大消费者
投诉问题的解决力度。要从消费者和
经营者两端发力，加强消费教育，引导
消费者科学消费、理性维权；加强消费
监督，促进企业诚信自律，主动对接消
费者需求，自觉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
主体责任。通过构建和谐的消费关
系，推动消费提质升级，助力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

释 义

提振消费信心具有三方面涵义

中国消费者协会会徽


